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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徽州鄉村社會的經濟與文化

生活

卞 利

摘要

明清時期的徽州因徽商的崛起和宗族制度的發達，使其社會經濟與文化

生活別具特色。而至今發現的三十餘萬件徽州各種契約文書和近二千種

家譜文獻，則爲明清徽州社會經濟與文化生活研究提供了最爲珍貴的第

一手資料，使我們復原和重現明清徽州社會經濟與文化生活的情態成爲

可能。本文充分利用上述史料，從徽州山區的地域差異性和社會分層等

視角，對明清徽州社會經濟與文化生活諸面相進行了動態的全景式描述。

關鍵詞：明清、徽州、地方社會、社會生活

一、經濟與文化生活的地域性差異

明清時期，徽州鄉村社會經濟與文化生活，於內容上看較爲豐富多彩，

自形式上觀也是紛繁多樣，且隨著社會變遷特別是徽商的大規模崛起，其社

會經濟與文化生活也呈現著不斷變化之態勢。

明清時期徽州鄉村社會的經濟生活，包含著豐富的內容，且因地理條件

和物産情況，徽州六縣的經濟生活地域性差異較爲明顯，即使在各縣內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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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地域，由於大山的阻隔和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也呈現出不同的特點。嘉

靖《徽州府志》云：

郡有三俗：附郭爲歙，歙之西接休之東，其俗富厚，備於禮，身安逸樂，

而心矜勢能之榮，操其奇贏，以相誇吒。然其人貌良而衣逢整齊，緣飾

文雅，爲獨盛焉。白嶽山而上，此休西鄉也，其西爲祁，其西南爲婺，

俗好儒而矜議論，柔弱纖嗇歸本，比者稍稍增飾矣。然操什一之術不如

東南，以習儉約，致其蓄積。休之北爲黟，地小人寡，纖儉大類祁、婺，

戔戔益甚焉，頗有嫁穡之業，質木少文，有古之遺風。烏聊山之北爲歙

之南、東二鄉及績邑也，其俗埒於黟而縉紳之士過之。1

以上文字，將明代中葉以降徽州六縣之地的經濟和文化民俗描述得十分

詳盡妥貼，事實上，這也的確是徽州六縣經濟與文化生活地域性差異的真實

寫照。徽州各縣內部經濟與文化生活的差異，我們僅以歙縣爲例說明之。萬

曆《歙志》云：

其風俗則東、西、南、北四鄉爲獨盛矣，雖廣袤相連，而山川隔閡，藑

然不同。東近昌化、績溪，其土瘠而麤；北近太平，其土磽而確；南近

淳安，其土疏而斥，大都其境扼塞，其人木強無文，然近則稍趨靡矣；

西鄉三面轄本縣，而西一面轄休寧，其土沃衍，其人輕揚。2

在描述了歙縣東、南、西、北四鄉經濟與文化生活的地域性差異之後，《歙

志》還對這些差異所産生的原因進行了深入的剖析，並以西浙、東吳和本府

六縣爲例，闡釋了這些差異的地理性因素。

夫風俗鍾於山川，而亦宥於山川，川則通流，似分而合也；山則阻磧，

似合而分也。西浙、東吳諸郡，山少水多，大都澤國，故其風俗無甚縣

(「縣」同「懸」字－引者注)殊，淳澆仿佛遞降，聽其語音而可知也。

1 嘉靖《徽州府志》(北京：書目文獻社據明嘉靖刻本影印，1993)，卷 2〈風俗〉，頁 65。
2 萬曆《歙志》，考卷 5 志 6〈風土〉，頁 1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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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中無論各縣，語音殊甚，即一縣四鄉、一鄉各裏，亦微有殊。此無他，

隔水尚通聲，隔山則隔氣耳。細考疆域六縣，盤亙萬山，四塞綰轂，惟

邑之西與休寧之東遭百里，平陽沃野，共爲俴收，而西鄉獨盛。袤廣不

過四十餘裏，爲落百區，井閈相望，積鳴犬吠，隱隱賑賑。約略百區，

而數朝內纓，椽間筦庫，閨中環珮，市上綺紈。若聚爲一區，豈止大郡、

大藩，即五陵、三輔亦所未敵也。其餘三鄉，非崎嶇局隘，則甌脫荒涼，

中固不無巨聚，然皆曠遠綿邈矣。西鄉之昌明靡麗，雄視三鄉也。固宜

雖然，風氣先開，混沌盡鑿，西鄉是也。3

《歙志》對明代中葉以來對該縣經濟與文化的地域性差異的描述和分

析，既重點探究了産生這些差異的地理因素，即山川阻隔，同時也注意到了

人文和經濟上的因素，應當說是很中肯的。不過，對導致歙縣經濟與文化生

活地域性差異的人文和經濟因素，該書的分析顯然還有不少欠缺。事實上，

經濟、思想、科技與文化的因素在經濟與文化生活的地域性差異中，發揮了

極其重要的作用。同時，時代和社會的變遷，也是造成經濟與文化生活差異

不可忽視的要因之一。對此，徽州地區各類文獻的記載俯拾即是，不勝枚舉。

還以明代歙縣爲例，影響該縣的經濟文化生活的變化，時代與社會變遷的因

素具有幾乎是主導的作用。「長老稱說，成(化)、弘(治)以前，民間椎少文，

甘恬退，重土著，勤穡事，敦願讓，崇節儉，而今家弦戶誦，夤緣進取，流

寓五方，輕本重末，舞文珥筆，乘堅策肥。世變江河，莫測底止」。4即以歙

縣桂溪一村爲例，亦頗能說明問題。據嘉慶《桂溪項氏族譜》云：「吾鄉風俗

最厚，聞隆(慶)、萬(曆)年間，九十上者代率數人，八十上者代率數十人，七

十、六十者項背相望，龐眉皤發，衣冠甚偉。每日臨坐街衢，遇後生輩過，

肅衣起揖，揖畢命坐。與談孝友節義以及治家勤儉、田舍作苦、貿遷有無諸

務，若親子弟然，而諸後生遠在數十步外已正容斂氣，疾趨而前，肅揖立□，

3 萬曆《歙志》，考卷 5 志 6〈風土〉，頁 1b-2b。
4 萬曆《歙志》，卷首〈序·洪文衡序〉，頁 4b-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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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諾惟謹。不命之退，不敢退。至(天)啓、(崇)禎朝，老成人雖有持古道者，

後生輩則迂道過之，或揖後托他故詭辭而避之最後，則老成人反避後生不復

出。陵夷至明末，年少淩長、壯欺老，即相遇諸途，拱而不揖矣。甚者，一

言相規，從後詬誶之矣，至今頹風不可挽也。江河日下，砥柱無人。」5

由是觀之，時代和社會的變遷，對地域經濟與文化生活的變化所起的作

用，是十分巨大的。

二、家庭經濟與文化生活面相

在徽州鄉村社會中，家庭是最基本的生産與生活單位。雖然封建政權鼓

勵多世同居共爨，彰表所謂的「義門」，但是，家庭的內部矛盾、封建政府析

産分戶的賦役政策，恰恰與此相背離。因此，明清時期徽州的鄉村社會，成

千上萬的小家庭是構成徽州鄉村社會經濟與文化生活的最基本單位。

明清時期，徽州鄉村社會聚族而居，每一自然村莊，往往就是一個同姓

宗族成員的聚居之地。「徽俗：士夫巨室多處於鄉，每一村落，聚族而居，不

雜他姓。其間，社則有屋，宗則有祠，支派有譜，源流難以混淆。主僕攸分，

冠裳不容倒置。此則徽俗之迥異於別郡也」。6 因此，在「山限壤隔」7的徽州

山區鄉村社會，宗族是居住於該村莊社區成員的主要精神依託。圍繞祖先祭

祀和一系列經濟、社會與文化活動，也基本上以宗族爲中心展開。

除宗族之外，明清徽州鄉村社區中還建立了大量的會與社，會社組織爲

參加該組織的成員提供盡可能的服務，包括社會、經濟與文化活動，只要在

遵守會社規約的前提下，所有參加會社的成員都享有會社所提供的一切服

務。因此，討論明清徽州鄉村社會經濟與文化生活這一問題時，我們應當特

別注意的是鄉村社會中的等級、階級和階層之間的差別。儘管家庭、宗族、

5 嘉慶《桂溪項氏族譜》，卷 21〈風俗·龍章公梓裏遺聞五則〉，頁 14a-b。
6（清）程庭，《春帆紀程》載《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五帙》(臺北市：廣文書局，1962)，頁 4535。
7 淳熙《新安志》(臺北：臺灣商務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0)，卷 1〈州郡·風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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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社、鄉約和村莊等組織在徽州鄉村社會經濟與文化生活中擁有不可替代的

組織和協調作用，表面看來，包括宗族、會社、鄉約和村莊的所有成員地位

似乎是平等的，但事實上，隱藏在這些組織背後的等級和階級觀念，卻是極

爲森嚴的，這是我們萬萬不可忽視的。實際上，明清徽州鄉村社會經濟與文

化生活中，家庭、宗族、會社、鄉約和村莊的成員權利、責任和義務並不是

平等的，而是有著清晰的等級和階級界限。因此，在分析這一問題時，我們

擬以家庭、宗族、會社和村莊等組織爲單位，按組織成員中等級和階級的不

同，分別進行闡述。

明清時期的徽州鄉村社會是一個典型的宗族社會，家庭是社會的細胞，

它既是鄉村社會經濟與文化生活的基本單位，又是構成宗族的團體單位。家

庭是由夫妻關係與親子女關係結成的最小的社會生産與生活共同體。8具體到

徽州，有的學者將明清徽州的家庭概括爲是「以父系血緣關係爲基礎的具有

獨立財産權的社會基層組織。」9強調夫妻和子女關係在家庭中的地位和作

用，這一定亦符合現代家庭的基本要求，而強調父系血緣和財産關係，這對

以徽商而著名的徽州地區而言，似乎更爲切合實際。

從國內外有關家庭的分類來看，我們大體上可將傳統徽州的家庭分爲主

幹家庭、核心家庭、殘缺家庭和累世同居的聯結家庭等類型。由於徽州宗族

觀念較爲濃重，因而，以父母與子女同居共食的主幹型家庭、以父母與未婚

子女同居共爨的核心型家庭，以及以祖孫三代或多代同居共爨的聯結型家庭

(或稱「大家庭」)，是傳統徽州家庭類型的主要構成。10在徽州，由於明清至

民國時期，佃僕制頑固存在，因此，我們也將佃僕視爲徽州家庭成員特別是

地主家庭成員中的特殊一員，但是，在法律和經濟地位上，他們與家庭中的

家長、家衆擁有較強的人身依附關係。

8 參見烏丙安，《中國民俗學》(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 1985 年版)，頁 130。
9 高夀仙，《徽州文化》(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頁 35。

10 唐力行，〈明清徽州的家庭與宗族結構〉，《歷史研究》1(1991)，頁 147-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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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清徽州社會中，上述四種類型的家庭，哪一類家庭佔據著主導地位

或者說是主要的家庭類型呢？累世同居共爨的聯結型大家庭，一直是封建統

治者提倡和表彰的典範，如江州德安陳氏因累世同居共爨，自唐宋以來屢屢

被朝廷旌表爲「義門」。在徽州，累世同居共食的家庭也不在少數，如早在南

朝時期，歙人鮑安國就是「富甲於鄉，田置六邑，兄弟十人宗族三百餘口同

爨」的大家庭。11北宋真宗時期，婺源汪廷美也「聚族衆數百口，旦暮食必同

席。有未至者，不敢先。」12宋仁宗時婺源王德聰「一家食几五千指，同居七

十餘年。」13明代歙縣岩鎮人程相，其家「數百餘指同爨。」14清代歙縣方統

來也是「五世同居」的大家庭。15徽州的這些累世同居共爨的大家庭是客觀存

在的。但是，此類家庭並非徽州家庭結構中的主體。在徽商大量外出、社會

急劇變遷的明代中葉以後，徽州這種同居共爨的聯結式共祖大家庭，正在不

斷的減少，大家庭的共産正在爲小家庭的析産所取代，兄弟或父子等家庭成

員在經商和財産方面的糾紛與矛盾，正在蕩滌著大家庭的經濟基礎。至清末，

連一向民風淳樸的績溪，或大家庭或小家庭成員之間的矛盾，已使同居共爨

成爲無法實現的理想。「我績析産者十之八九，共産者不過百分之二三。……

然兄弟叔侄之析産者，商鋪仍合貲。不肖者彼此妒忌，大都貌合神離。」16從

徽州歷史上父子、叔侄、兄弟之間嚴格按法律程式進行田宅買賣交易、錢財

借貸典當，以及明清以來分家鬮(關)書的大量存在的情況來看，徽州的聯結式

同居共爨的共祖大家庭正在日益的減少。正所謂「國有剖符之理，家無不分

之勢，與其親歿而致子之爭執，孰若親存而定子之事？古之義合者，終不免

於異，其能久曆百世耶？」17因而，明清徽州家庭的真正主體類型，是主幹型

11 民國《歙縣誌》(臺北：成文出版據民國二十六年鉛印本影印，1975)，卷 9〈義行〉，頁 1367。
12 康熙《徽州府志》(臺北：成文出版據清康熙三十八年刊本影印，1975)，卷 15〈孝友〉，頁

1965。
13 雍正《新安武口王氏統宗世譜》（清雍正四年刻本），卷首〈德聰公傳〉，頁 51a。

14 萬曆《歙志》，傳卷 7 志 17〈孝友〉。
15 民國《歙縣誌》，卷 9〈人物·義行〉，頁 1474。
16（清）劉汝驥，《陶甓公牘》(合肥：黃山書社據清宣統三年安徽印刷局排印本影印, 1997)，卷

12〈法制科·績溪民情之習慣〉，頁 611。
17 王鈺欣、周紹泉主編，《徽州千年契約文書》（宋元明編），卷 5〈嘉靖二十二年歙縣余程氏立
鬮書〉，頁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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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核心型的小家庭。

明清徽州家庭的內部成員大體上呈金字塔狀分佈，高居金字塔尖的是家

長。家長不僅掌握著整個家庭的田宅、錢物等經濟命脈，而且控制著家庭成

員的日常經濟與文化活動。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家長制統治下，兒

女的婚姻大事，都受著家長的強烈支配。當然，作爲一家之長，在社會發生

急劇變遷之時，也深感治家的艱難，地處祁門善和的程氏家族即在《竇山公

家議》中開中明義地指出：「家國一理，齊治一機，況國易而家難，家之齊者

尤難乎。」爲使家庭保持穩定，維護家長的權威，就顯得特別重要而迫切。

爲此，程氏家族拼命地強調家長的權威，要求家族所有成員，「凡事屬興廢大

節，管理者俱要告各房家長，集家衆，商榷幹辦。如有徇己見執拗誤事者，

家長家衆指實糾正，令其即行改過。如能奉公守正者，家長核實獎勸，家衆

毋許妄以愛憎參之，以昧賢否。」18家長對內管理家庭成員的共同生産與生活

秩序，維持家庭成員之間和睦相處；對外以家庭名義處理各種日常事務與鄰

里家庭之間糾紛，承擔封建國家的賦稅和差役。家屬以及寄養在本家的佃僕

等成員，一律在家長的統一管轄下，按尊卑、長幼、男女的等級次序各行其

事。正如歙縣《潭渡孝裏黃氏族譜》所云：「家長總治一家之務，必須謹守禮

法，爲家人榜樣，不可過剛，不可過柔，但須平恕容忍，視一家如一身。在

卑幼固當恭敬，而尊長亦不可挾此自恣，至於攘臂奮袂，忿言穢語，皆足啓

後人暴戾，尤宜首戒。若卑幼有過，當反復告誡，屢誡不悛，則以家法懲之。」19

子女是明清徽州家庭中的又一主要成員，對未成年的幼子，家長有教育

其做人成才的責任與義務。「若人家有子孫者，用心教訓，則孝順和睦相延不

了，讀書者可望爭氣做官，治家者可望殷富出頭，就是命運稍薄者，亦當立

身學好。如樹木枝幹栽培不歇，則所結果子種之別地生髮根苗，亦同甘美，

18 周紹泉、趙亞光，《竇山公家議校注》（合肥：黃山書社，1993），卷 1〈管理議〉，頁 13。
19 雍正《潭渡孝裏黃氏族譜》（清雍正九年校補刻本），卷 4〈家訓〉，頁 8b-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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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光前裕後第一件事也。」20祁門《平陽汪氏族譜》也在《家規》中告誡家長

要教訓子孫，云：「小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身爲祖父，不能教訓子孫貼，

他日門戶之玷豈是小事？但培養德性，當在少年時。平居無事，講明孝悌、

忠信、禮義、廉恥的道理，使他聞善言又戒放言、戒胡行、戒交匪類，無使

體披綢絹、口厭膏粱。其有天性明敏者，令從良師習學。不然，令稍讀書，

計力耕田畝，毋誤終身可也。」21成年男子，或讀書入仕，或經商力田，總之

以各安生理爲要。對女子，家長要教以閨門禮儀，嚴男女內外之別，做到「男

不言內，女不言外。非喪非祭，不相授器。男女相瀆，便非佳事。須要慎閨

門、別嫌疑，非同父子侄，不得穿房入戶。」22

對家中老人要善待之以孝，使其頤養天年。對奴僕、佃僕和婢女，要嚴

尊卑等級名分，徽州主僕名分極其嚴肅，「脫有稍紊主僕之分，始則一人爭之，

一家爭之，一族爭之，並通國之人爭之，不直不已。」23徽州家庭虐待婢女惡

名遠播，因此，奴婢等地位卑賤者階層經濟與文化生活十分淒慘，「休邑惡俗，

民間畜養女婢，皆至四五十歲不準婚配。家家如是視爲故常。」24不僅如此，

婢女們還被施以殘酷的刑罰，「徽俗禦婢之酷，炮烙、挺刃習以爲常。」25在

卑幼尊長關係的處理上，徽州特別強調「卑幼不得抵抗尊長，其有出言不遜、

制行悖戾者，姑誨之，誨之不悛，則衆叱之。」26

在明清徽州的家庭中，除佃僕、奴婢的地位卑賤以外，婦女的地位也十

分卑微，在經濟上缺乏獨立的地位，即使是家產析分，他們和男子相比，其

繼承權則是被剝奪的。也就是說，她們沒有家產的繼承權。小戶人家的婦女

日夜操勞，生活儉樸，「女子尤號能儉，居鄉者數月不占魚肉，日挫鍼治繲紉

20 隆慶《文堂鄉約家法》（民國十八年裕源堂刻本），頁 18b。
21 民國《平陽汪氏族譜》（民國十八年裕源堂刻本），卷首〈家規〉，頁 1a-b。
22 民國《平陽汪氏族譜》，卷首〈家規〉，頁 1b-2a。
23 康熙《徽州府志》，卷 2〈輿地志下·風俗〉，頁 444。
24（清）廖騰煃，《海陽紀略》(北京：北京出版社出版，2000)，卷下〈兩江總制傅、安徽巡撫
江詳文〉，頁 425。

25（明）傅岩，《歙紀》（明崇禎刻本），卷 9〈紀讞語〉，頁 18a。
26 雍正《茗洲吳氏家典》（清雍正十一年紫陽書院刻本），卷 1〈家規〉，頁 4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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綻。黟、祁之俗織木綿，同巷夜從相紡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27徽州很

多家庭在管理家庭的《家規》中，都對婦女的言行進行了嚴格的約束，休寧

《茗洲吳氏家典》在其八十條的《家規》中，有關婦女的規定就達十九條之

多，其中既有關於長輩主母、少母的規定，也有晚輩子女、媳婦以及諸婦的

詳細規定，其內容涉及到言行舉止等各個方面。《家規》明確歧視婦女，認定

「女子小人，最能翻斗是非」，因而諄諄告誡家長和家衆，「切不可縱其往來，

一或不察，爲禍不淺。」28歙縣潭渡黃氏宗族家長，在《家訓》中明確要求「各

堂子姓當以四德三從之道訓其婦，使之安詳恭敬，儉約操持，奉舅姑以孝，

事丈夫以禮，待娣姒以和，撫子女以慈。內職宜勤，女紅勿怠，服飾勿事華

靡，飲食莫思饕餮，毋搬鬥是非，勿淩厲婢妾，並不得出村遊戲，如觀劇、

玩燈、朝山、看花之類。倘不率教，罰及其夫。」29徽州婦女的文化生活極其

貧乏，她們在三從四德封建禮教的約束下，幾乎被剝奪了一切經濟與文化的

權利，即使鄉間最普通的迎神賽會和戲劇演出，她們都被禁止參加和觀看，「婦

女燒香、趕會、觀劇，易招物議，詩禮之家宜禁止」。30休寧《茗洲吳氏家典》

則明確要求「婦女宜恪守家規，一切看牌、嬉戲之具，宜嚴禁之。」31徽州大

部分婦女還被剝奪了改嫁的權利，要求「從一而終」，即使偶有改嫁者，也會

遭到各方面的歧視，萬曆《休寧縣誌》對該縣婦女勤勞儉樸、守貞守節得稱

頌和被迫改嫁而受到的侮辱，描繪得惟妙惟肖，云：

匹必名家，閨門最肅。女人能攻苦茹辛，中人産者常口絕魚肉，日夜績

麻挫針，凡冠帶履襪，鹹手出，勤者日可給二三人。夫經歲客遊，有自

爲食，而且食兒女者。賈能蓄積，亦由內德助焉。獨居習勞，自嚴閑衛，

聞點汙者、再醮者，輒改容唾駡之。不幸夫亡，動以身殉，經者、刃者、

鳩者、絕粒者，數數見焉。或稱未亡人，而代養、而撫孤，嫠居數十年，

27 嘉靖《徽州府志》，卷 2〈風俗〉，頁 66。
28 雍正《茗洲吳氏家典》，卷 1〈家規〉，頁 7a。
29 隆慶《潭渡孝裏黃氏族譜》，卷 4〈家訓〉，頁 10a。
30 民國《濟陽江氏統宗譜》（民國八年木刻本），卷 1〈紀述三·江氏家規〉，頁 4a。
31 雍正《茗洲吳氏家典》，卷 1〈家規〉，頁 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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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始完節，在在而是也。處子或未嫁而自殺，竟不嫁以終身，且時一見

之，雖古列女，何以遠過焉。彼再嫁者，必加之戮辱，出必毋從正門，

輿必毋令近宅。至穴牆乞路、跣足蒙頭，兒群且鼓掌，擲瓦石隨之。知

恥者，宜無所死矣。32

徽州婦女社會及經濟地位的卑微，其直接源于程、朱尤其是朱熹理學關

於三從四德的強調，即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徽州節烈婦女數量

之多，是其他地區所罕能與比的，故有「新安節烈最多，一邑當他省之半」

的記載。33

三、宗族的經濟與文化生活

宗族起源很早，徽州的強宗大族主要是經歷了歷史上三次中原士家大族

的南遷，至宋元時期才逐步定型、並在明清得到繁榮發展的，誠如趙吉士所

云：「新安聚族而居，絕無一雜姓攙入者，其風最爲近古。出入齒讓，姓各有

宗祠統之，歲時伏臘，一姓村中，千丁皆集，祭用朱文公家禮，彬彬合度。

父老嘗謂新安有數種風俗勝於他邑：千年之塚，不動一抔；千丁之族，未常

散處；千載譜系，絲毫不紊。」34明清徽州宗族大體有以下幾種結構：即(1)

一般宗族：宗族—房分；(2)大宗族：宗族—房(門)派—支派；(3)聯宗宗族：

始居地宗族-遷徙地宗族—房派—支派。35不同的宗族結構，體現在宗族祠堂

上也有不同的類型，既有「會祭有萬丁之祠」36的統宗祠，也有宗祠、支祠和

家祠。許承堯在《歙縣誌》中云：「邑俗舊重宗法，聚族而居，每村一姓或數

姓各有祠，支分派別，複爲支祠，堂皇閎麗，與居室相間。」37在號稱祠堂之

鄉的黟縣南屏，至今仍保存有全族共有的宗祠、某姓支派所有的支祠和一家

32 萬曆《休寧縣誌》（明萬曆三十五年刻本），卷 1〈輿地志·風俗〉，頁 59b-60a。
33（清）趙吉士，《寄園寄所寄》(臺北：廣文書局，1981)，卷 2〈鏡中寄·孝〉，頁 4。
34（清）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卷 11〈泛葉寄·故老雜記〉，頁 6。
35 馮爾康，《中國古代的宗族與祠堂》（北京：商務印書館國際有限公司，1996），頁 46。
36 乾隆《績溪縣誌》(臺北：成文出版據據清乾隆二十年刊本影印，1985)，卷首〈曹有光序〉，
頁 3。

37 民國《歙縣誌》，卷 1〈輿地志·風土〉，頁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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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數家所有的家祠等三種類型的祠堂多所。在績溪，一般小姓宗族則僅「有

香火堂無宗祠。」38

明清徽州宗族中族衆的成員結構，與家庭一樣，基本上也是呈金字塔型

分佈。宗族的族長高居於金字塔巔，擁有對全族經濟、文化和各種糾紛事務

的裁判權、處置權與決定權。族長，一些地方亦稱「戶長」、「家長」、「族正」、

「宗正」等名色。族長之下爲各房(門)房(門)長，房(門)長一般代表本房，被

推選參加協助族長處理重大事務。如休寧商山吳氏宗族就於族規中規定：「祠

規雖立，無人統攝，乃虛文也。須會族衆公同推舉制行端方、立心平直者四

人——四支內每房推選一人——爲宗正、副，經理一族之事。遇有正事議論，

首家邀請宗正、副裁酌。如有大故難處之事，會同概族品官、舉監生員、各

房房長，虛心明審，以警人心，以肅宗法。」39祁門汪氏宗族則主要以戶長充

任宗族族長，民國《平陽汪氏宗譜·家規》云：「宗子主祀，禮也。或年幼分卑，

不能表率。一族必擇才德兼優、爲族所重者，立爲戶長，又于各房擇年長者

爲之贊焉。合族有事，主持有人。即子弟有不肖者，亦得循規懲戒，庶公舉

有成，家法得申。」張有棟在對這條《家規》作注解時，進一步對戶長的作

用、地位、選拔標準等問題進行了闡釋，指出：「戶有長，以統一族之衆，而

後一族有主。猶家有長，以統一家之事，而後一家有主。然族之立，不必徒

以年分，須擇平素爲人端正、剛直不阿，可以統馭一戶、協服人心者，以爲

之長。事有關宗祖、合族利害，彼自會衆商榷，不退縮推諉輕敗。」40民國《濟

陽江氏統宗譜》對族長的地位、作用以及選拔標準，有著及其詳細而具體的

闡述，云：族長爲一族之尊，其責任視家長尤重。今《家訓》十數條，惟賴

族長家諭而戶曉之。但身正則不令而行，不正則雖令不從，整躬率物，又別

有道，族長勉乎哉。凡爲族長者，年必高，行必尊，尤須公而不私，正而不

偏，廉而不貪，明而不昧，寬而不隘，耐而不煩，剛而不屈。七者兼備，乃

38 乾隆《績溪縣誌》，卷 1〈方輿志·風俗〉，頁 81。
39《商山吳氏宗法規條》，明抄本。
40 民國《平陽汪氏宗譜》，卷 1〈家規〉，頁 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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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勝任。若名實相遠，懷私徇情，唯唯諾諾，而不能服人者，衆共退之，別

立齒德俱尊者爲族長。」41總之，宗族的族長是宗族中輩分較尊、處事公正、

德高望重而被族衆等推選出來的一族負責人。族長是族權的代表，族長擁有

對本宗族經濟財産、宗族成員之間糾紛和打架鬥毆等事務的處置權與裁判

權。族長主持宗族的各類祭祀，負責制定族規家法，勸化教導族衆奉規守法，

處理本宗族對外交往與交涉事務，維護本宗族成員的共同利益。正如民國《歙

縣誌》所云：歙縣聚族而居，族必有祠，「邑俗舊重宗法，聚族而居。每村一

姓或數姓，姓各有祠，支分派別，複為支祠。堂皇閎麗，與居室相間。歲時

舉祭禮，族中有大事，亦於此聚議焉。祠各有規約，族衆公守之。推輩行尊

而年齒高者爲族長，執行其規約。族長之能稱職興否，則視乎其人矣。祠之

富者，皆有祭田，歲徵其租，以供祠用，有餘則以濟族中之孤寡。」42在祁門

善和里程氏宗族內，族長竇山公程新春「尤操履剛正，裏或有訟，率不白郡

縣，惟求公一言決平。」43正是靠著這種處事公正、操履剛直的作風，竇山公

贏得了族人的普遍尊重和愛戴，善和程氏宗族也由此得以振興，成爲祁門北

鄙的一方巨姓大族。在徽州，擔任族長之職的既有縉紳、平民，也有商人和

農民，但基本以縉紳地主爲主，畢竟宗族祭田等經濟基礎主要是靠「富室捐

置」的，44貧民族長畢竟只是極少數。族長是封建王朝統治者行使對基層統治

權的代表，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說，宗族是封建社會後期鄉村基層社會的准

基層組織。爲進一步發揮宗族維護基層社會治安的作用，清世宗和高宗時期

曾專門頒佈法令，要求各族設立族正，以加強對宗族的改造，發揮其教化、

治安之作用，所謂「今各祠既有族長，而族長之下又有房(門)長。地近而情親，

分尊而責專。既爲房、族之長，豈有止司祠祭而於族中之賢否利害莫不相關

之理？莫若官給牌照，假以事權，專司化導、約束之事。」45

41 民國《濟陽江氏統宗譜》，卷 1〈江氏家訓〉，頁 12a。
42 民國《歙縣誌》，卷 1〈輿地志·風土〉，頁 156。
43 周紹泉、趙亞光，《竇山公家議校注》，卷首〈竇山先生程公行實〉，頁 5。
44 民國《歙縣誌》，卷 1〈輿地志·風土〉，頁 156。
45（清）徐棟，《保甲書輯要》（清道光二十八年刻本），卷 3〈廣存·諭議每族各設約正〉，頁 3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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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長之下是各房的房(門)長或家長，他們出席由族長召集的討論和商議族

中重大事務的會議，擁有對族內經濟和文化生活中某人、某事的發言權。他

們和族長一道，共同組成了以族長爲核心，族副、房(門)長、家長共同參與決

策的縉紳集團。如黟縣環山餘氏宗族就在《家規》中明確規定由組長爲核心

所組成宗族縉紳決策集團，「家規議立家長一人，以昭穆名分有德者爲之；家

佐三人，以齒德衆所推者爲之；監視三人，以剛明公正者爲之。每年掌事十

人，二十以上、五十以下子弟輪流爲之。凡行家規事宜，家長主之，家佐輔

之，監視裁決之，掌事奉行之，其餘家衆，毋得各執己見，拗衆紛更者倍罰。」46

族衆即本宗族有血緣關係的宗族成員，他們是宗族中主體，佔據了宗族

中的絕大多數。族衆擁有參加宗族祭祀等活動的權利和遵守族規的義務，享

受宗族的賑濟、教育與保護。如祁門善和程氏仁山門宗族的五大房家衆即擁

有參加祠祀、享受分胙的權利，該族《竇山公家議》規定：「正居祠堂，東、

西二房不時致奠，每歲除夕、正旦，少長畢集，照次敘拜，各房爲首者各備

果酒，奠後相慶。」47合族祠，「每歲正旦，合族爲首者具酒餅致奠。奠畢，

分少長敘拜散餅。」48對不守族規家法者，輕則警告懲治，重則削除族籍，所

謂「祠立家規，犯者必戒。」49乾隆《歙淳方氏柳山真應廟會宗統譜》就明確

規定：「倘有不孝不義、行止有虧，及敗倫傷化者，黜而削之。」50

在明清徽州鄉村社會的經濟生活中，宗族成員往往被宗族要求恪守明太

祖《聖諭六條》「各安生理，勿作非爲」的理念，無論爲士、爲農、爲工、爲

商，只要能解決生計問題，都被宗族所提倡和鼓勵。而遊手好閒、不事生業，

甚至爲奸爲盜，則爲宗族所嚴禁和唾棄。隆慶祁門陳氏宗族的《文堂鄉約家

法》於「各安生理，勿作非爲」之內容，闡述得尤爲詳盡。我們僅將其文字

46 民國《古黟環山余氏宗譜》（民國六年刻本），卷 1〈家規〉。
47 周紹泉、趙亞光，《竇山公家議校注》，卷 3〈祠祀議〉，頁 20。
48 周紹泉、趙亞光，《竇山公家議校注》，卷 3〈祠祀議〉，頁 21。
49（民國）許承堯，《朱氏祠志》，轉引自張海鵬、王廷元主編，《明清徽商資料選編》（合肥：黃
山書社，1985），頁 33。

50 乾隆《歙淳方氏柳山真應廟會宗統譜》（清乾隆十八年木活字本），卷 1〈凡例〉，頁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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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錄於下：

蓋人生有個身，即饑要食，寒要衣；有個家，便仰要事，俯要育。衣食

事育，一時一刻不能少缺。若無生理，何處出辦？便須去作非爲。然生

理各各不同，有大的，有小的，有貴的，有賤的，這個卻是造化生成，

命運一定。如草木一樣，種子其所遇時候、所植地土不能一般，便高低

長短許多不同。人生在世，須各安其命，各理其生。如聰明，便用心讀

書；如愚魯，便用心買賣；如再無錢，便習手藝，及耕種田地，與人工

活。如此，方才身衣口食、父母妻子有所資賴。即如草木之生地雖不同，

然勤力灌溉，亦要結果收成。若生理不安，則衣食無出、饑寒相迫、妻

子相鬧，便去做那非理不善的事。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大則身亡家

破，小則刑獄傷殘。眼前作惡之人，昭昭自有明鑒。51

《文堂鄉約家法》關於「各安生理，勿作非爲」的闡釋，除了落後腐朽

的宿命論之外，應當說是很有說服力的。類似的文字，在徽州各地的譜牒中

多有詳細的迻錄。它實際上反映了明清徽州鄉村社會中宗族對其成員的經濟

生活的某種安排和期待。

在徽州宗族的結構中，處在最底層的是各類僕人，如佃僕、莊僕、世僕、

家僕和奴婢等，他們與主家並無血緣關係，同主家無論族長還是族中成員族

衆，都擁有較強的人身依附關係，地位卑賤，但常年甚至世代與主家宗族成

員生活在一起。因此，將其歸入宗族結構是有一定道理和依據的。如休寧茗

洲吳氏宗族對葆和堂之公、私僕人，即專門訂有《葆和堂冠婚喪祭及掃墓差

遣各仆條規》對其進行規定和約束，「葆和堂衆僕，各家己僕，所有本身及父

母，並一切祠堂正務者，家主從其寬，爾等守其分，毋犯上，毋怠慢。采山

耕田，安舉樂土，亦主家之所深望焉。」52他們的經濟文化生活，更多地是被

51 隆慶《文堂鄉約家法·演義附》，頁 19a-b。
52 光緒《葆和堂冠婚喪祭及掃墓差遣各仆條規》，轉引自葉顯恩《明清徽州農村社會與佃僕制》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頁 329-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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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的族長所限制和控制，所謂「佃主田，葬主山，住主屋」，53與主人之間

保持相當嚴密的人身依附關係。

總之，在徽州封建舊式宗族結構中，等級制度是極其森嚴的，宗族的經

濟、文化特別是祭祀等一切活動，雖然在表面上看都是圍繞著血緣關係親疏

而進行的，但事實上，正是這種溫情脈脈的血緣關係，才真正掩蓋了宗族內

部的剝削關係和等級制度。

四、會社的經濟與文化生活

明清徽州會社林立，一個村莊建有數個或數十個會社的現象十分普遍。

發起成立會社的人員多爲鄉紳、本村莊或宗族的頭面人物，他們依靠會社成

員交納的會金和其他諸如土地(本文中所指的土地包括水田、旱地、山場和塘

堨等。以下凡未注明者，均爲是指，不再專文說明——作者注)山林等會産，

根據輪值或鬮定會首的方式，將會金和會産作爲生息資本，由值年會首負責

經營，並將經營所得利潤，作爲開展會社活動的資金。應當說，這類會社，

鄉紳往往控制了整個會社的活動。特別是鄉村文會與祖先和神靈祭祀的會社

如清明會、祝聖會、三寶會、關帝會等，由會社發起者和組織者——鄉紳集

團，往往在其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會社的生息功能是顯著的，在明清徽州

鄉村社會中，幾乎每一會社都有生息功能。

明清徽州鄉村社會中的會社經濟與文化生活，比之宗族更加豐富多彩，

特別是會社組織的遊神賽會活動，是明清徽州鄉村社會中文化生活的最集中

體現。遊神賽會場面宏大，驚心動魄；參與者和觀賞者人數衆多，如癡如醉。

雖然歷代徽州各地官府屢有明禁，但作爲徽州鄉民文化生活的最主要構成，

遊神賽會絕不因官府一紙禁文而廢止，「俗多聯會賽神，汪公華、張公巡、許

公遠昔以防禦有功德於民，關聖帝、周宣靈王以忠孝爲民所奉，康公深則自

53（清）高廷瑤，《宦遊紀略》（清同治十二年成都刊本），卷上，頁 3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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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右與張公巡爲黟人迎歸者，並稱『張、康菩薩最顯靈』。張公巡爲太子舍人，

西安糖坊街有宋碑，稱張巡爲三太子。黟人祀張公巡，又祀三太子。……凡

黟之聯關賽會者，或六關，或十關，歲時迎送於祠廳，與會者歲合息所出，

盛飾儀衛，演劇娛神，飲福受胙，舉斝相勞。或用不敷，至派丁錢以從事，

即借質亦不悔也。」54清代黟縣城隍會曾因扮演鬼卒、荒誕不經而受到知縣的

明令禁止，該禁文告示指出：「照得十月初一日，恭值城隍神會，闔邑人等燒

香酬願，原所不禁。茲訪得有等好事之徒，扮演鬼卒，聲狀百出。甚或塗脂

抹粉，巧裝女鬼，撤夜街遊。」55

至於明代歙縣各類遊神賽會，更是名目繁多。對此，萬曆《歙志》有著

詳細的記錄：

鄉之有社，祭先嗇，祝豐年，此農事耳。大都以社稷爲主。其次則程忠

壯、汪忠烈，是皆生爲本鄉英傑，歿爲本鄉明神。又次則關公，海內皆

祀之，邑中亦多爲之祠。至張、許二帝與周翊應侯諸凡敕賜廟額，列之

祀典，宜也。今則淫祀蔓衍，各鄉賽神，誠爲可笑。正月、三月、四月

間，則鄉人或以馬、或以輿奉神出遊，旂旄鮮麗，儀衛莊嚴，已爲媚神

矣。乃有爲珠翠金銀之冠、盤龍翥鳳之飾，旌幢蔽野，簫鼓連天。彼此

爭妍，後先相望，則又可詫也。更有降神之人，披發袒膺，持斧自斫，

破腦裂胸，濺血數步，名曰「降童」。驀見惡狀，令人吐舌。……邑中

甚有五寸之神，美其衣冠，華其輿馬，役此降童，喧轟街市。罷則褫其

衣冠，裸而置之。至於次年，出諸塵坌，又複爲此。56

明清徽州廣大鄉村社會中的遊神賽會活動，主要是由各類會社出面組織

和協調的，如延續時間長達數百年的休寧縣十三都三圖以旌城爲中心的聯村

遊神活動，即是由聚居於當地各村莊的汪、吳、王等姓聯合成立的祝聖會組

54 嘉慶《黟縣誌》(臺北：成文出版據清嘉慶十七年修，道光五年續修，同治十年重刊本影印，
1983)，卷 3〈地理志·風俗〉，頁 237-238。

55 嘉慶《黟縣誌》，卷 3〈地理志·風俗〉，頁 240。
56 萬曆《歙志》，考卷 5 志 6〈風土〉，頁 8a-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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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進行的，「住居十三都三圖裏長吳天慶、保長汪宗公及士農工商各戶人等爲

議祝聖會事。切以田禾豐熟、人丁茂盛，全仗神靈護佑，是以各村各鄉立會

敬神，祭祀巡遊田間，邀神歡媚之意。今本都本圖上自上莊，下至下嶺，俱

屬越國汪公九相公、胡元帥名下所轄，向雖立會祭祀，未舉出遊之典，今議

奉神出遊，春祈祝會，必需人力扶持，錢財給用。議得士商之家出錢修坐輦，

執事各件用度，農工之家出力。上、下村司事帝輦、相輦，上莊司帥轎，各

執其事，共祝年谷豐登、人民樂業，人喜神歡，□然福祿永賴。如有不敬事

肅奉者，神必降福其家，□此立議，各宜遵照。」57遊神賽會所需資金和經費，

也由會社負責籌集。畢竟遊神賽會是明清徽州鄉村社會中最有活力的精神文

化生活之一。

搬演戲劇是明清時期徽州鄉村社會中鄉民文化生活中又一必不可少的內

容，所謂「徽俗最喜搭台觀戲」。58一般來說，戲劇演出，多由宗族和會社組

織等出面組織進行，如休寧祝聖會就有組織演戲的節目，祝聖會的《會規》

中，有關演戲的規定十分明確，「本村祝明聖會，各戶遵前規例，恪守無異，

邇來會戲亦守前規。自今而後，猶恐新春雨雪阻期，衆議凡戲子若到，天色

晴，即在臺上搬演；若雨雪不能外演，的議堂中搬演，以便會首之家。」59在

祁門、婺源和績溪等縣山區，許多村莊和宗族往往對違反宗族或村莊規約的

人給予「罰戲一台」的處分，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明清徽州鄉村社會的戲劇

文化生活。

明清徽州鄉村鄉紳的文化生活，或許更能反映徽州豐厚的文化底蘊。居

住在徽州山區抑或盆地的鄉紳們，在其致力於發展宗族經濟、提高宗族地位

的同時，還努力投身于文化建設。他們悉心向學，結成文會，互相唱酬，砥

礪名節。遍佈徽州鄉村的私塾、書屋和文會等，是明清徽州鄉紳投身文化建

57《崇禎十年至康熙四十九年祝聖會簿》，原件藏南京大學歷史系資料室，編號 000055，頁 1a。
58 （明）傅岩，《歙紀》，卷 8〈紀條示·禁夜戲〉，頁 34a。
59《崇禎十年至康熙四十九年祝聖會簿》，原件藏南京大學歷史系資料室，編號 000055，頁 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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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的集中體現。下面，我們僅以明代祁門十西都謝村鄉紳爲例，具體說明鄉

紳在文化建設方面的貢獻。明代中葉以後，謝村鄉紳謝璉及其子謝知遠在不

斷擴張發展經濟的同時，還努力發展宗族文化。嘉靖 29 年(1550 年)，謝璉長

子謝知遠在本家已經構建善則堂和謝芝芳叔構建一本堂(嘉靖 7 年創建)的基

礎上，倡導謝氏家族成員訂立義約，成立家會，以增強謝氏宗族仲宗派成員

的親和力與凝聚力，「今有謝堂、謝琭、(謝）知遠告諸父兄弟侄共遵聖諭，

立爲家會，每月朔日，長幼鹹集，交勸爲善，人心翕合，悉照舊文，將地扒

補。……自義立後，各宜允守毋替，如違茲義甘罰白銀貳十兩公用，仍依此

文爲始。每月朔日，除出外，俱宜赴會領父兄教誨。凡在一本堂子孫各分欽

遵。」60正是通過這種積極的參與家族公共事務，謝知遠逐漸在謝村政治、經

濟與文化生活中贏得了尊重，成爲了整個謝村謝氏家族成員中的精英與核

心。謝氏孟宗派謝芊、謝顯和仲宗派謝璉還一直追隨著名理學家廣東甘泉湛

若水，並邀請八十餘高齡的湛若水來偏僻的王源山區講學，謝顯甚至專門創

建了「全交館」(亦稱「神交館」，後改爲「神交精舍」、「神交書院」)。謝知

遠極力參與對湛若水的頂禮膜拜，嘉靖 31 年(1552 年)，謝知遠同謝氏家族謝

慎德、謝堂，不遠千里向湛若水請求賜記。於是湛若水專門寫了一篇《神交

精舍記略》以贈，這就是名聞一時的《神交書院記》。61這些鄉紳在文化上整

合了包括謝村在內的整個祁門十西都王源謝氏宗族的精神文化生活，創造了

較有特色的鄉村社會文化生活。在歙縣潭渡，居住於該村的黃氏宗族鄉紳們，

建立詩社，互相唱和，使村莊的文化生活充滿著詩情畫意，他們「結社賦詩，

或集振流之亭，或酌後樂之軒，或登函成之台，或訪青蓮之刹。坐花邀月，

嘲雪繪風，極陶寫性情之樂」。62

60《嘉靖二十九年正月十五日祁門謝村謝玄芳、謝瑩、謝瑞、謝環、謝順、謝珮、謝理、謝堂、
謝王相 、謝珹、謝璋、謝琭、謝宮、謝知天、謝誥、謝知賢、謝託和謝知恩等立一本堂義約》，
原件由卞利收藏。

61 同治《祁門縣誌》(臺北：成文出版據清同治十二年刊本影印，1975)，卷 11〈輿地志·古迹·
神交精舍〉，頁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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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總之，明清徽州鄉村社會的經濟與文化生活極爲豐富。儘管在徽州一府

六縣的地域上，其經濟與文化生活的差異性十分明顯，但就整體而言，這種

差異僅僅限於徽州地域的內部，相對於其他地區而言，明清徽州一府六縣的

經濟與文化生活仍然呈現出鮮明徽州地域特色。在明清徽州的鄉村社會中，

上層鄉紳、族長、家長等基層在鄉村文化的自覺建設方面作出了不少有益的

貢獻。另外，明清徽州經濟文化生活顯示出較濃的等級，比較而言，鄉紳和

村民、家長和家衆、族長與宗族成員、主人與奴僕等，不同等級之間，其經

濟文化生活的內容也各不相同。這種等級和階層之間經濟與文化生活的差

異，其實正是當時徽州社會中不同等級和階層經濟與政治地位的集中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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